
儆醒、忠心、有見識的好管家     
路 12 :35-48   

华家庆     6/20/2010   
 
引言 
     
 一、要儆醒等候(35-40 節) 
 生活上的儆醒 

出 12:11 你們喫羊羔當腰間束帶、腳上穿鞋、手中拿杖、趕緊地喫、這是耶和華
的逾越節。 

 心靈裡的儆醒 
   太 15:15-16 「人點燈、不放在斗底下、是放在燈臺上、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們的 
      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、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、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  
   弗 5:18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蕩，乃要被聖靈充滿。」 
 分辨上的儆醒 
 建造上的儆醒 

39 節 家主若知道賊甚麼時候來、就必儆醒、不容賊挖透房屋、這是你們所知道 
的。    
40 節 你們也要预備．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、人子就來了。 

 
路加福音 17:34-36  
「我對你們說、當那一夜、兩個人在一個床上．要取去一個、撇下一個。兩個女人
一同推磨．要取去一個、撇下一個。〔兩個人在田裡要取去一個撇下一個〕。」 
 

二、要忠心事奉(41-44 節) 
 管家的職責 

  第一要「忠心」 ﹕ 
   I．不管是大事、小事，在人前、人後，都一樣盡全力、不間斷的去做。 
  II．不管是順境、逆境，是成功、失敗，都一樣盡全力、不間斷的去做 。 
  第二要「有見識」 ﹕ 
  第三要「按時分糧」 ﹕ 

 管家的賞賜   
 

三、要不負所託(45-48 節) 
 管家的錯失 
 賞罰的原則 

馬太福音 25:24-30 中的比喻﹕按著各人的才幹、給他們銀子．一個給了五千、一
個給了二千、一個給了一千．就往外國去了。 

 
I． 傳福音的觀點      
II． 管理財務的的觀點 

瑪 3:10 「萬軍之耶和華說、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、全然送入倉庫、使我
家有糧 ……」。 



 
人是看外面的數字多寡，或是工作的表現，然而主卻是看我們裏面忠心的程度。 

    林前 4:2「所求於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」。 
 

結論： 
 學習如何成為神忠心的管家﹕ 
 要謹慎自守、儆醒禱告 
 彼此切實相愛，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 
 要互相款待、不發怨言  
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、作 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
 使徒保羅的心志﹕ 

   林前 9:23 凡我所行的，都是為福音的緣故，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。   
提後 4:2  務要傳道，無論得時不得時，總要專心、並用百般的忍耐、各樣的教
訓、責備人、警戒人、勸勉人。 

 面對基督臺前的審判﹕ 
帖前 5:23 願賜平安的 神、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．又願你們的靈、與魂、與身
子、得蒙保守、在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、完全無可指摘。 


